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.10.18 

國立高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 

貴重儀器收費確認單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案號(由研發處填寫)：                 

收

費 

明

細 

項目 費用(儀器負責人填列) 

儀器使用費 元 

技術服務費 元 

材料費 元 

損壞維修/賠償 元 

委託服務費 元 

其他(必要時加註) 元 

 元 

合計 新台幣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 

1.以上計費確認無誤。 

2.其他註記事項：：(必要時加註) 
 

 

申請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儀器負責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行

政 

單

位

簽

核 

貴重儀器中心 總務處出納組 

依據「國立高雄大學貴重儀器共同使用管理辦法」收入

分配比例： 

校務基金： 

貴儀中心： 

保管單位： 

保管人： 

 

貴儀中心 

(研發處) 

已繳費結案 

已與             確認取件時間 

擬由本中心以             號便函通知申請人領件 

附註事項：(必要時加註) 

 

承辦員 組長 貴儀中心主任（研發長） 

 

 

 

  

 


